大连市西岗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西 市监 处 字〔2019〕 50 号

当事人：
个体工商户／个人  

姓名：万野初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
（个体工商户字号名称：大连市双兴综合批发市场鑫淼豆制品商行

营业执照编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46MA0UKBUC2B ）

住所（住址）：※※※※※※※※※※※※
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7月2日对大连市双兴综合批发市场鑫淼豆制品商行经营的绿豆粉进行了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并委托大连市食品检验所进行检验，经抽样检验，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项目不符合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检验报告编号为：No：2019071040）。该检验报告已于2019年8月13日送达至当事人，依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复检：（二）复检备份样品超过保质期的；”的规定，复检备份样品已超过保质期，不予复检。                                               

2019年8月15日，经报请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批准立案，并由稽查大队孙慧超、胡波负责承办此案。

经查，被抽检批次不合格绿豆粉的供货商为大连三红食品有限公司。当事人采购该批次绿豆粉10包，每包4斤，进货价5元/包。每包有10个绿豆粉，销售价1元/个。货值金额100.0元，违法所得50.0元。包括被抽检的绿豆粉在内均已销售完毕。当事人留存购进被抽检批次绿豆粉的出库单并有查验记录，能提供供货商的《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及水晶大拉皮检验报告（编号为W2017052072）复印件，该检验报告是检验生产日期为2017年5月24日的水晶大拉皮（即绿豆粉）的结果，未查验被抽检批次绿豆粉的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当事人未完全履行进货查验义务。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属于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行为。                                      

     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的规定，属于未查验供货者的食品合格证明文件的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身份情况；      

2.《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委托情况及被委托人身份情况；                                          

3.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经济性质；

4.当事人《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食品经营许可情况；                                      

5.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扫描件（抽样单编号：DC19210200201830503），证明依法实施食品抽样检验情况；

6.检验报告（编号为No：2019071040），证明当事人经营的被抽检批次绿豆粉为不合格食品；                  

7.当事人《食品生产进货查验记录》、出库单，证明当事人供货商为大连三红食品有限公司；                   

8.大连三红食品有限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水晶大拉皮检验报告（编号为W2017052072）复印件，证明当事人履行了查验供货者许可证的义务，但未查验被抽检批次绿豆粉的合格证明文件；                              

9.现场检查笔录、询问（调查）笔录，证明当事人经营被抽样绿豆粉的具体情况，以及对违法行为进行陈述、申辩的情况；                                           

10.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及回执，证明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检验结果，告知复检权力的情况。     

 2019年11月14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西市监听告字[2019] 49 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鉴于当事人违法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较小，社会危害轻微且当事人积极配合查处，如实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根据《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除法定裁量情形外，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二）涉案产品货值金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较小，社会危害轻微”、第十五条第（六）款：“除法定裁量情形外，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应当考虑以下因素：（六）积极配合查处，如实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主动消除危害后果或者潜在隐患的”和《辽宁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食品）》第Lnfda-spcf-005条：“裁量阶次：减轻。裁量因素：符合《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第十四和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行政处罚裁量标准：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或者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减轻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三）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予以处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到吊销许可证：（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没收违法所得50.0元并处罚款5000.0元。罚没款金额合计505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工商银行西岗支行（账户名称：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账号：3400200509003705909）。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或者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印 章）        

                         2019年11月 22 日
